源政办字〔2017〕126号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沂源县2017年度工业企业冬季
错峰生产调控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沂源县2017年度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调控措施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0月27日

沂源县2017年度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
调控措施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环大气〔2017〕110号）、《山东省2017年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方案》（鲁厅发〔2017〕35号）、《淄博市2017年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方案》（厅发〔2017〕32号）、《沂源县2017年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方案》（源办发〔2017〕34号）以及中央环保督察、环保部强化督查、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就2017年度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调控措施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县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专项攻坚行动方案和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以改善冬季环境空气质量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加强联防联控，严格执法监管，切实做好2017年度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工作，确保相关行业企业在冬季平稳停产、减排见效。

二、实施时间

重点行业错峰生产调控实施时间为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3月15日，共4个月。

三、实施范围和主要任务

（一）铸造行业。除电炉、天然气炉外，其他铸造企业实施停产。（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牵头，县环保局配合）
（二）建材行业。水泥（含粉磨站）、砖瓦窑、陶瓷（不含以电、天然气为燃料）、玻璃棉（不含以电、天然气为燃料）、岩棉（不含电炉）、石膏板等建材行业企业，采暖季全部实施停产。水泥、砖瓦窑等行业承担居民供暖、协同处置城市垃圾和危险废物等保民生任务的除外。承担保民生任务的企业，所上报承担任务量核定最大允许生产负荷未获得市政府批准的一律实施停产措施，获得批准的，要严格按照核定的最大负荷量进行生产，不得私自扩大产能。（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牵头，县环保局配合）

（三）医药行业。涉及原料药生产的医药企业VOCs排放工序实施停产。由于民生等需求存在特殊情况确需生产的企业，未获得市政府批复的，一律实施停产措施。（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牵头，县环保局配合）

（四）其他行业。除上述行业外，其他行业企业中，未按照厅发〔2017〕32号文件要求完成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无组织排放治理任务的，或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一律纳入冬季错峰生产。国家、省、市相关实施方案中有更严要求的，从严执行。（县环保局牵头）
（五）重点企业实施错峰运输。电力、化工、水泥、矿山开采等涉及大宗原材料及产品运输的重点用车企业，实施错峰运输。使用自有运输车队的企业，要封存高排放车辆，确保采暖季期间，全部采用国IV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运输；使用外租车队的企业，要优先选择排放控制水平较好的车队运输，确保采暖季期间，国IV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运输比例达到80%以上。各企业要在运输车辆进出厂区的门口安装门禁系统和视频监控，安排专人每日统计进出厂区车次数量。各相关部门要制定“一企一策”巡查监管方案，明确重点运输企业的监管方式。（县环保局牵头，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等部门配合）
各错峰生产行业企业具体清单和调控措施见附件。
四、明确责任分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是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工作的责任主体，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对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的组织领导，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
县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对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进行摸底、汇总、报备。牵头负责建材、铸造、医药行业错峰生产工作。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沂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环保部门：牵头负责重点企业错峰运输和除铸造、建材、医药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错峰生产工作。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大张庄镇政府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发展和改革部门：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南鲁山镇政府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公安部门：负责对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中出现的暴力抗法和阻碍公务等违法行为开展打击，维护行政执法秩序。
县国土资源部门：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石桥镇政府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燕崖镇政府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交通运输部门：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鲁村镇政府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农业部门：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悦庄镇政府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水务部门：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张家坡镇政府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林业部门：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东里镇政府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安监部门：加强对错峰生产企业的安全监管。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历山街道办事处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错峰生产企业的质量监管（农药、医药产品除外），依法对工业产品许可证到期企业实施停产措施。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中庄镇政府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城管执法部门：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南麻街道办事处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畜牧兽医部门：按照《沂源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方案》分工，督导西里镇政府落实错峰生产停产、限产措施。
县供电部门：按照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的计划，严格落实电力供应，对拒不执行错峰生产要求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依法依规采取断电措施。加强对错峰生产企业用电量监管，发现用电异常企业，报企业所在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及时处理。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沂源县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领导小组，县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县环保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县发改、公安、国土、住建、交通运输、农业、水务、林业、畜牧兽医、安监、市场监管、城管执法、供电等部门和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组成。办公室设在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县环保局，共同牵头负责错峰生产有关工作。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内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
（二）强化任务落实。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要抓紧研究制定本辖区错峰生产工作方案，明确“一企一策”调控措施，将停限产任务落实到具体生产线、具体责任人，并于10月31前分别报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县环保局备案。各重点行业错峰生产工作牵头部门，要加强综合协调、调度通报、宣传引导等工作，确保各项调控措施落到实处。环保部门要充分发挥企业在线监测等数据平台和网格员作用，强化对排放大气污染物企业的环境监督，对错峰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实施24小时监控，随时掌握企业排污情况，一旦发现排污异常，及时通知企业所在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处置。 

（三）强化督导检查。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常态化监督检查，建立公开制度，督促错峰生产企业严格落实调控措施，对拒不执行的企业，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对辖区内出现错峰生产企业未落实调控措施的有关责任人，按照相关程序实施追责问责。

（四）强化工作调度。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情况周调度制度，确定一名分管负责人为联络领导，1名工作人员为联络员，并于每周四上午11：00前将每周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分别报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县环保局（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电话：3225520；县环保局电话：3257338）。重大进度情况，及时于当日下午3:00前报送。
（五）强化宣传引导。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运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的重要性，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支持错峰生产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对不执行行规行约、不按规定开展错峰生产的企业，要通过媒体公开曝光。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县环保局要设立举报电话，及时处置举报问题。

附件：沂源县冬季错峰生产工业企业清单
附件
沂源县冬季错峰生产工业企业清单

（一）砖瓦窑企业

	序号
	归属地
	企业名称
	生产线名称及数量
	产能
	最大负荷量
	错峰措施

	1
	鲁村镇
	沂源华鑫建材有限公司
	隧道窑1条
	3000万块/年
	5万块/天
	已获得市政府批准，承担保民生任务，按规定的最大负荷量进行生产。

	2
	悦庄镇
	沂源宝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隧道窑2条
	3000万块/年
	8万块/天
	


注：未列入上述名单的砖瓦窑企业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一律停产。

（二）玻璃棉、岩棉、石膏板、陶瓷企业

	序号
	归属地
	企业名称
	生产线名称及数量
	产能
	燃料类型
	错峰措施

	1
	南麻街道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岩棉制品生产线3条
	10万吨/年
	天然气
	无


注：未列入上述名单的玻璃棉、岩棉、石膏板、陶瓷等企业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一律停产。

（三）铸造企业

	序号
	归属地
	企业名称
	生产线名称及数量
	产能
	燃料类型
	错峰措施

	1
	南麻街道
	沂源县恒力型钢有限公司
	机械配件制造
	2万件/年
	天然气
	无

	2
	南麻街道
	沂源旭光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配件制造
	2000吨/年
	电
	无

	3
	南麻街道
	淄博华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不锈钢和高锰钢铸件
	30万件/年

800吨/年
	电
	无

	4
	南麻街道
	量子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精密机械加工
	300万件/年
	电
	无

	5
	南鲁山镇
	沂源县义盛铸造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2000吨/年
	电
	无

	6
	南鲁山镇
	沂源县宝源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2000吨/年
	电
	无

	7
	南鲁山镇
	沂源县荣华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2000吨/年
	电
	无

	8
	南鲁山镇
	沂源县天发铸造厂
	汽车配件制造
	2000吨/年
	电
	无

	9
	南鲁山镇
	沂源县方圆铸钢厂
	汽车配件制造
	1000吨/年
	电
	无

	10
	南鲁山镇
	沂源县恒伟铸造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1000吨/年
	电
	无

	11
	南鲁山镇
	沂源县康宏金属制品厂
	汽车配件制造
	2000吨/年
	电
	无

	12
	南鲁山镇
	沂源县宾晟铸钢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2000吨/年
	电
	无

	13
	南鲁山镇
	沂源县瑞天工贸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2000吨/年
	电
	无

	14
	南鲁山镇
	沂源县鸿森铸造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1000吨/年
	电
	无

	15
	南鲁山镇
	沂源县玉华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2000吨/年
	电
	无

	16
	南鲁山镇
	沂源县兴隆钢铸品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2000吨/年
	电
	无

	17
	南鲁山镇
	沂源县明鑫金属铸钢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2000吨/年
	电
	无

	18
	南鲁山镇
	沂源县骄山工贸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1000吨/年
	电
	无

	19
	南鲁山镇
	沂源县盛源型材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2000吨/年
	电
	无

	20
	燕崖镇
	山东淄博燕峰活塞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1000万件/年
	电
	无

	21
	鲁村镇
	淄博金东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熔模铸造1条
	400吨/年
	电
	无

	22
	悦庄镇
	沂源华瑞铸造有限公司
	电炉、翻砂铸造生产线
	300吨/年
	电
	无

	23
	悦庄镇
	山东源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树脂砂、粘土砂
	18000吨/年
	电
	无

	24
	沂源经济
开发区
	山东硕源工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铸造车间
	2400吨/年
	电、天然气
	无


注：未列入上述名单的铸造企业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一律停产。

（四）粉磨站企业

	序号
	归属地
	企业名称
	磨机型号
	产能
	错峰措施

	1
	石桥镇
	山东沂源沂阳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1台
	60万吨/年
	2017年11月15日-2018年3月15日，实施停产


（五）医药行业

	序号
	归属地
	企业名称
	VOCs排放工序名称及编号
	产能
	错峰措施

	1
	历山街道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非青霉素类原料药合成工序
	6吨/年盐酸曲美他嗪
	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3月15日，确需民生需要的，报省政府审批，未批复的，一律停产。

	
	
	
	非青霉素类原料药溶媒回收及储存工序
	
	

	
	
	
	青霉素类原料药合成工序
	200吨/年美洛西林钠；300吨哌拉西林钠
	

	
	
	
	青霉素类原料药溶媒回收及储存工序
	
	

	
	
	
	头孢类无菌原料药工序
	300吨/年头孢噻肟钠；200吨/年头孢曲松钠
	

	
	
	
	头孢类无菌原料药溶媒回收及储存工序
	
	

	
	
	
	头孢类原料药合成工序
	300吨/年头孢噻肟钠；
	

	
	
	
	头孢类原料药溶媒回收及储存工序
	
	

	2
	沂源经济
开发区
	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
	头孢曲松钠、头孢类原料合成及溶媒回收储存工序
	2700吨/年
	

	
	
	
	青霉素类原料合成及溶媒回收储存工序
	100吨/年
	


注：未列入上述名单的医药企业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一律停产。

（六）重点用车企业

	序号
	负责单位
	企业名称
	公路货物运输量（吨/日）
	进出厂区货运车次（辆/日）
	错峰措施

	1
	环保局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57
	60万吨/年
	使用自有运输车队的企业，要封存高排放车辆，确保采暖季期间，全部采用国IV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运输；使用外部车队的企业，要优先选择排放控制水平较好的车队运输，确保采暖季期间，国IV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运输比例达到80%以上。各企业要在运输车辆进出厂区的门口安装门禁系统和视频监控，安排专人每日统计进出厂区车次数量。


抄送: 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0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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